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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建築物評估工作進度報告香港歷史建築物評估工作進度報告香港歷史建築物評估工作進度報告香港歷史建築物評估工作進度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香港歷史建築物評估工作的進展。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全 港 歷 史 建 築 及 構 築 物 調 查 （ 全 港 調 查 ） 於 一 九 九 六 至

二 ○ ○ ○ 年 期 間 進 行 ， 目 的 是 要 找 出 和 記 錄 歷 史 建 築 及 構 築 物

（當中大部分建於一九五○年以前）。當局委託了本地經驗豐富

的 歷 史 學 家 和 建 築 師 進 行 全 港 調 查 ， 該 次 調 查 記 錄 了 約 8  8 0 0

幢建築物和構築物。二○○二至二○○四年期間，古蹟辦從該 8  

8 0 0 個項目中挑選了 1  4 4 0 幢文物價值較高的建築物，進行更深

入的調查，以配合文物保育政策的檢討。該 1  4 4 0 幢建築物的

統計分析載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3 .  委 員 分 別 於 二 ○ ○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月 、 二 ○ ○ 五 年 三 月

二日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古物諮詢委員會（古諮會）

會 議 上 ， 獲 悉 建 築 物 調 查 的 進 展 。 根 據 委 員 在 二 ○ ○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會 議 上 的 建 議 ， 一 個 由 歷 史 學 家 和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

香 港 規 劃 師 學 會 、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代 表 組 成 的 建 築 物 專 家 評 審

小 組 即 告 成 立 。 委 員 於 二 ○ ○ 五 年 三 月 二 日 的 會 議 上 ， 獲 悉 評

審小組的成員組合。評估工作隨即展開。  

 

4 .  評 審 小 組 所 釐 定 的 兩 層 評 估 方 式 和 評 估 表 格 於 二 ○ ○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古 諮 會 會 議 獲 得 通 過 。 其 後 評 審 小 組 於 二

○○五年十二月進一步完善了評估表格（見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根據兩層

評估方式，在第 一階段， 1  4 4 0 幢 建築物會先按歷史價值、建築

價 值 、 組 合 價 值 、 社 會 價 值 和 地 區 價 值 、 保 持 原 貌 程 度 、 罕 有

程 度 這 六 項 準 則 進 行 評 估 ， 每 幢 建 築 物 會 在 整 體 文 物 價 值 方 面

獲得評分。在第二階段， 1  4 4 0 幢建築物則按下列三個參數作一

比較式評分，從而覆核這些建築物在第一階段評估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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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歷 史 參 數— 說 明 某 些 具 特 定 主 題 的 歷 史 發 展 。 擬 議 歷

史主題載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 b )  類 型 參 數— 作 為 某 類 型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風 格 的 重 要 範

例。擬議建築物類型和建築風格載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D。  

 

( c )  組 群 性 參 數— 能 反 映 某 一 聚 居 群 ／ 組 群 的 發 展 ， 以 及

其社會、文化和經濟活動的建築物組群。  

 

個 別 評 分 時 未 有 獲 得 高 分 數 的 建 築 物 ， 可 能 因 為 在 三 個 參 數 中

相對較為重要而獲得較高評分。  

 

5 .  根據原定的時間表，每月約有 4 0 幢建築物獲得評估。因

應 市 民 對 文 物 保 育 事 宜 日 益 關 注 ， 自 二 ○ ○ 八 年 一 月 起 ， 古 蹟

辦 增 撥 人 手 協 助 處 理 評 估 工 作 ， 使 有 關 工 作 得 以 加 快 進 行 。 現

時小組每個月舉行兩次會議，每次約評估 6 0 幢建築物。  

 

 

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現時情況  

 

6 .  二 ○ ○ 五 年 三 月 七 日 至 二 ○ ○ 八 年 一 月 七 日 期 間 ， 評 審

小組通過每月會議和實地視察，完成了 7 8 3 幢中式和混合風格

歷史建築物的第一階段評估，約佔該 1  4 4 0 個項 目的 6 0 %。西

式 建 築 物 的 評 估 工 作 已 於 二 ○ ○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展 開 。 直 至

二○○八年三月十四日，已有 1  0 1 6 幢歷史建築物獲得評估。  

 

7 .  目 前 的 計 劃 是 在 二 ○ ○ 八 年 年 中 左 右 完 成 餘 下 項 目 （ 主

要是住宅、唐樓、軍事用地、商業大廈 ）的 第 一 階 段 評 估 工 作 ，

以及在二○○八年年底完成第二階段的評估。  

 

8 .  整 個 過 程 完 成 後 ， 我 們 將 對 選 定 的 歷 史 建 築 物 的 類 型 、

質素和文物價值有清晰的了解。  

 

 

隨後的評級工作隨後的評級工作隨後的評級工作隨後的評級工作  

 

9 .  早 前 委 員 問 及 評 審 小 組 完 成 建 築 物 的 第 一 階 段 評 估 後 ，

評 估 結 果 會 否 提 交 給 古 諮 會 進 行 評 級 。 評 審 小 組 認 為 ， 第 一 階

段 的 結 果 應 該 在 第 二 階 段 加 以 覆 核 ， 以 確 保 評 估 的 準 確 性 。 如

上 文 所 說 ， 一 些 在 第 一 階 段 得 分 不 高 的 建 築 物 ， 或 會 因 為 在 第

二 階 段 的 三 個 參 數 中 相 對 較 為 重 要 而 獲 得 較 高 評 分 ， 因 此 不 宜

在整個比較和覆核過程完成前進行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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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古物古蹟辦事處  

二○○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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